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6號

原      告  林秀麗  

            林俊銘  

            林俊瑋  

            林俊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鴻琪律師

被      告  陳瑞祥  

訴訟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國審重附民字第2號），本

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丙○○、丁○○、乙○○各新臺幣貳佰伍拾

萬元、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佰伍拾萬

元，及均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佰伍拾伍元，

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丙○○、丁○

○、乙○○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丙○○、丁○○、乙○○各以新臺幣捌

拾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

貳佰伍拾萬元、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

佰伍拾萬元各為原告丙○○、丁○○、乙○○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

佰伍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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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丙○○、丁○○、乙○○、

甲○○（下合稱原告，分則逕稱其名）就起訴聲明㈠之甲○

○部分，原請求新臺幣（下同）37萬3,555元，嗣於最後一

次言詞辯論期日變更此部分聲明為33萬7,555元（見本院卷

第2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6日6時23分許，行經新北市

○○區○○路0號「汐止火車站」廣場附近時，隨意在計程

車司機林豊年停放於汐科路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排班

計程車（下稱系爭計程車）右後方便溺，而與林豊年發生爭

吵，並因心有未甘，於步行穿越汐科路與信義路十字路口

後，多次折返現場或隔空對林豊年叫囂，復於約10分鐘後，

穿越馬路走向坐在前開廣場座椅上的林豊年，嗆聲出言「俗

仔」、「你不敢打」、「你打啊」等語，而不斷逼近且動手

毆打林豊年，雙方因此發生拉扯，期間被告一度摔倒，並於

起身後立即用力推倒林豊年，且趁林豊年向後跌坐在地時，

衝到左側用腳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林豊年後方，以手環

繞、用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林豊年雖不斷掙扎、抵抗，但始

終無法掙脫，而被告已可預見林豊年年紀非輕，且頸部係人

體非常脆弱之部位，若受到外力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

的結果，且即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殺

人之不確定故意，在以手用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時，雖目睹林

豊年不斷掙扎及抵抗後，雙手已經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仍

不鬆手，而改以跪坐姿勢，一手捶打林豊年，另一手則持續

環繞並緊勒住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之會厭軟骨充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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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軟骨骨折並窒息，雖經隨後趕赴現場之警消人員緊急送往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救治，仍於到院前即失去生命徵象，嗣於

同日8時4分許經宣告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而丙○

○、丁○○、乙○○（下合稱丙○○等3人）分別為林豊年

之長子、次子及三子，依法自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丁

○○並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支出之喪葬費，且丙○○等3人事

後受領之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為社會補助性質，並不容

被告主張自慰撫金中扣除，另甲○○為林豊年之胞妹，為林

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依法亦得向被告請求賠償。

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2條第1

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丙○

○、丁○○、乙○○、甲○○各500萬元、501萬8,700元、5

00萬元、33萬7,55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對於被告與林豊年發生糾紛致其受傷死亡之客

觀事實無意見，但被告並無殺人故意，僅為傷害致死。㈡丙

○○等3人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原告雖主張

此補償金之性質已轉變為社會補助性質、不得扣除云云，惟

此仍非不得作為本院審酌兩造經濟地位之判斷基礎，且我國

民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是丙○○等3人得請求之慰撫金自

應扣除前開補償金。㈢被告雖因自身酒醉，最終導致林豊年

死亡，惟林豊年曾有對被告施加攻擊之意，復與被告爭執、

反擊，被告因此受有耳後傷害，是林豊年於系爭事故中亦與

有過失，而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㈣丙○○等3人主張之慰

撫金金額過高，被告無力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被告酒後因系爭事故而致林豊年死亡，而丙○○等3人

為林豊年之子，其中丁○○支出喪葬費1萬8,700元，丙○○

等3人事後並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另甲○○為林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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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胞妹，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555

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6頁、本院卷

第70頁、第90頁、第213頁），並有戶籍謄本、估價單、收

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犯罪

被害人補償審議會決定書、交易明細查詢截圖、戶役政資訊

網站查詢親等關聯等存卷可參（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3-25

頁、第29-31頁、本院卷第72-75頁、限閱卷），是此部分事

實，首堪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

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

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92條第1項及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被告因系爭事故經本院以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

事判決認其犯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6月，並應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

3年，嗣經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4

號判決上訴駁回，目前上訴最高法院乙情，有前開判決可資

佐證，復經本院核閱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事案卷無

誤，堪信屬實。被告雖否認有殺人犯意，辯稱僅成立傷害致

死罪云云，惟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下手加

害時主觀上有無殺意為斷；該殺意之有無不以明知死亡之結

果必然發生為必要，倘行為人主觀上已認識其行為會導致被

害人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而基於縱令被害人發生死亡結

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故意，仍合致於殺人罪之主觀構成要

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

被告因隨意在系爭計程車後方便溺，遭林豊年責問後，與之

發生爭吵，復多次折返現場對林豊年叫囂，並動手毆打之，

且被告於拉扯過程中跌坐在地，起身後隨即將林豊年推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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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腳踹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其後方，徒手以極大力

道緊勒林豊年頸部；期間被告雖見原先不斷作出掙扎及抵抗

動作之林豊年已逐漸呈現雙手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之狀態，

仍未鬆手，並改以跪坐姿勢，繼續緊勒其頸部，且被告以手

勒住林豊年頸部之時間長達58秒，其中從林豊年無力抵擋反

抗至被告最後收手期間亦有39秒等情，業經證人即現場目擊

民眾劉正賢、黃國濱、謝寶玉、鑑定人即法醫師孫家棟於前

開刑案證述明確，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資佐證，而被

告於前開刑案審理過程復自承知道勒住他人頸部會導致窒息

死亡等語，則被告對於「頸部屬人體非常脆弱部位，若遭受

外力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之結果」一節，顯有認識及

預見，惟仍用力緊勒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窒息死亡，足

認被告顯有縱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

定故意甚明，是被告此節所辯，並無足採。準此，原告請求

被告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　

　1.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丁○○為林豊年支出喪葬費1萬8,700

元，甲○○則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

555元，業據提出估價單、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

票影本等件為憑(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7-25頁、第29-31頁)，

核其費用均與系爭事故有關，則丁○○、甲○○此部分請

求，即屬有據。

　2.慰撫金：

　⑴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

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

額。惟所謂相當，除斟酌兩造身分地位、資力及家庭經濟狀

況外，尤應兼顧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之痛苦與對其身體、

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223 號、

85年度台上字第460 號、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

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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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責之程度等定之。

　⑵查丙○○等3人因系爭事故，驟然痛失至親，精神上顯當受

有極大之痛苦，依法自得請求慰撫金。又丙○○高職畢業，

已婚，目前擔任外務人員並兼職開計程車，每月收入合計約

7萬8,000元；丁○○高職畢業，未婚，目前擔任聯結車駕

駛，每月收入約6萬元；乙○○大學畢業，未婚，目前擔任

工程師，每月收入約3萬8,000元；被告離婚，經濟情況不

佳，目前由父親代為扶養其未成年子女，並因案羈押中等

情，經兩造陳明在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5-6頁、本院卷第4

6頁、第93頁、第213頁），並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在卷可憑（見限閱卷）。本院審酌丙○○等3人因被告之不

法侵害，遽遭喪父之痛，其哀傷難以形容，以及本件不法侵

害情節暨前述各情，認丙○○等3人每人請求慰撫金500萬元

尚屬過高，應各以250萬元為相當。超過部分，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⑶被告雖辯稱林豊年曾與被告爭執、拉扯，被告亦因而耳後受

傷，參酌鑑定人劉英杰、證人謝寶玉於前開刑案所為陳述，

認林豊年之行為導致雙方衝突加劇，故就原告請求損害賠償

部分，當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然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

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固為

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惟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

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併為民法第339條所規定。另自民

法第218條之反面規定解之，苟因故意或重大故失致他人受

損害者，即使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時，

法院亦不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乃均揭諸因故意侵權行為不得

以對方之與有過失為減免自己責任之法則。被告既係本諸殺

人之不確定故意而致林豊年死亡，業如前述，顯係因故意侵

權行為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則縱令其辯稱林豊年就系爭事故

之發生與有過失乙情為真，亦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況衡

諸系爭事故發生過程，林豊年前開反應實係人情之常，且為

遭受攻擊時之自我防衛行為，未見過當之舉，難認有何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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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故被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無可憑採。

　⑷被告另辯稱丙○○等3人既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

元，且我國民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則丙○○等3人得請求

之慰撫金自應扣除前開補償金。惟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於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前，原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該法

第3條第3款原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依本法補償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

為被害人所受財產及精神上損失之金錢」，立法者於112年

修正該法時，因認政府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並非填補犯罪

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受之損害，而係國家基於政策考量與實

現正義核發具特殊社會福利性質之金錢補助（給付行政處

分），故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於國家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

後，仍可循民事程序向加害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請求損

害賠償，以填補其損害，二者之關係應為同時併行而非擇

一，亦無須加以減除，以保障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應有權

益，並體現國家責任之精神，爰調整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

條第3款所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位與性質，將犯罪被害人

保護法第3條第3款關於犯罪被害補償金定義之文字，修正

為：「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對於因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

遺屬、致重傷及性自主權遭受侵害者，依本法所為之金錢給

付」，並配合其他修正規定，移列至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第3條第5款規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5款之立法

理由參照）。基此，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於112年2月8日經修

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後，所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係在充

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應有權益，並體現國家責任之精

神，國家並不會因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予被害人或其家屬，

而承受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債權，被

害人或其家屬請求加害人賠償之損害賠償金額，亦無須扣除

向國家申請領得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故被告上開所辯，亦屬

無據，要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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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

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

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

權，故其就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見國審重附民卷第33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丙○

○、丁○○、乙○○、甲○○各250萬元、251萬8,700元、2

50萬元及33萬7,555元，及均自112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丙○○等3人陳明願供擔

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就其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

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甲○○部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

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已失依附，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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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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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6號
原      告  林秀麗  
            林俊銘  
            林俊瑋  
            林俊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鴻琪律師
被      告  陳瑞祥  
訴訟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國審重附民字第2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丙○○、丁○○、乙○○各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及均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佰伍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丙○○、丁○○、乙○○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丙○○、丁○○、乙○○各以新臺幣捌拾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各為原告丙○○、丁○○、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佰伍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丙○○、丁○○、乙○○、甲○○（下合稱原告，分則逕稱其名）就起訴聲明㈠之甲○○部分，原請求新臺幣（下同）37萬3,555元，嗣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變更此部分聲明為33萬7,555元（見本院卷第2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6日6時23分許，行經新北市○○區○○路0號「汐止火車站」廣場附近時，隨意在計程車司機林豊年停放於汐科路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排班計程車（下稱系爭計程車）右後方便溺，而與林豊年發生爭吵，並因心有未甘，於步行穿越汐科路與信義路十字路口後，多次折返現場或隔空對林豊年叫囂，復於約10分鐘後，穿越馬路走向坐在前開廣場座椅上的林豊年，嗆聲出言「俗仔」、「你不敢打」、「你打啊」等語，而不斷逼近且動手毆打林豊年，雙方因此發生拉扯，期間被告一度摔倒，並於起身後立即用力推倒林豊年，且趁林豊年向後跌坐在地時，衝到左側用腳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林豊年後方，以手環繞、用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林豊年雖不斷掙扎、抵抗，但始終無法掙脫，而被告已可預見林豊年年紀非輕，且頸部係人體非常脆弱之部位，若受到外力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的結果，且即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在以手用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時，雖目睹林豊年不斷掙扎及抵抗後，雙手已經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仍不鬆手，而改以跪坐姿勢，一手捶打林豊年，另一手則持續環繞並緊勒住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之會厭軟骨充血、甲狀軟骨骨折並窒息，雖經隨後趕赴現場之警消人員緊急送往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救治，仍於到院前即失去生命徵象，嗣於同日8時4分許經宣告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而丙○○、丁○○、乙○○（下合稱丙○○等3人）分別為林豊年之長子、次子及三子，依法自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丁○○並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支出之喪葬費，且丙○○等3人事後受領之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為社會補助性質，並不容被告主張自慰撫金中扣除，另甲○○為林豊年之胞妹，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依法亦得向被告請求賠償。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丙○○、丁○○、乙○○、甲○○各500萬元、501萬8,700元、500萬元、33萬7,55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對於被告與林豊年發生糾紛致其受傷死亡之客觀事實無意見，但被告並無殺人故意，僅為傷害致死。㈡丙○○等3人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原告雖主張此補償金之性質已轉變為社會補助性質、不得扣除云云，惟此仍非不得作為本院審酌兩造經濟地位之判斷基礎，且我國民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是丙○○等3人得請求之慰撫金自應扣除前開補償金。㈢被告雖因自身酒醉，最終導致林豊年死亡，惟林豊年曾有對被告施加攻擊之意，復與被告爭執、反擊，被告因此受有耳後傷害，是林豊年於系爭事故中亦與有過失，而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㈣丙○○等3人主張之慰撫金金額過高，被告無力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被告酒後因系爭事故而致林豊年死亡，而丙○○等3人為林豊年之子，其中丁○○支出喪葬費1萬8,700元，丙○○等3人事後並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另甲○○為林豊年胞妹，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555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6頁、本院卷第70頁、第90頁、第213頁），並有戶籍謄本、估價單、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會決定書、交易明細查詢截圖、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等存卷可參（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3-25頁、第29-31頁、本院卷第72-75頁、限閱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及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被告因系爭事故經本院以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認其犯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6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3年，嗣經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4號判決上訴駁回，目前上訴最高法院乙情，有前開判決可資佐證，復經本院核閱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事案卷無誤，堪信屬實。被告雖否認有殺人犯意，辯稱僅成立傷害致死罪云云，惟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下手加害時主觀上有無殺意為斷；該殺意之有無不以明知死亡之結果必然發生為必要，倘行為人主觀上已認識其行為會導致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而基於縱令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故意，仍合致於殺人罪之主觀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因隨意在系爭計程車後方便溺，遭林豊年責問後，與之發生爭吵，復多次折返現場對林豊年叫囂，並動手毆打之，且被告於拉扯過程中跌坐在地，起身後隨即將林豊年推倒在地，用腳踹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其後方，徒手以極大力道緊勒林豊年頸部；期間被告雖見原先不斷作出掙扎及抵抗動作之林豊年已逐漸呈現雙手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之狀態，仍未鬆手，並改以跪坐姿勢，繼續緊勒其頸部，且被告以手勒住林豊年頸部之時間長達58秒，其中從林豊年無力抵擋反抗至被告最後收手期間亦有39秒等情，業經證人即現場目擊民眾劉正賢、黃國濱、謝寶玉、鑑定人即法醫師孫家棟於前開刑案證述明確，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資佐證，而被告於前開刑案審理過程復自承知道勒住他人頸部會導致窒息死亡等語，則被告對於「頸部屬人體非常脆弱部位，若遭受外力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之結果」一節，顯有認識及預見，惟仍用力緊勒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窒息死亡，足認被告顯有縱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甚明，是被告此節所辯，並無足採。準此，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　
　1.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丁○○為林豊年支出喪葬費1萬8,700元，甲○○則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555元，業據提出估價單、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影本等件為憑(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7-25頁、第29-31頁)，核其費用均與系爭事故有關，則丁○○、甲○○此部分請求，即屬有據。
　2.慰撫金：
　⑴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額。惟所謂相當，除斟酌兩造身分地位、資力及家庭經濟狀況外，尤應兼顧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之痛苦與對其身體、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223 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 號、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可歸責之程度等定之。
　⑵查丙○○等3人因系爭事故，驟然痛失至親，精神上顯當受有極大之痛苦，依法自得請求慰撫金。又丙○○高職畢業，已婚，目前擔任外務人員並兼職開計程車，每月收入合計約7萬8,000元；丁○○高職畢業，未婚，目前擔任聯結車駕駛，每月收入約6萬元；乙○○大學畢業，未婚，目前擔任工程師，每月收入約3萬8,000元；被告離婚，經濟情況不佳，目前由父親代為扶養其未成年子女，並因案羈押中等情，經兩造陳明在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5-6頁、本院卷第46頁、第93頁、第213頁），並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見限閱卷）。本院審酌丙○○等3人因被告之不法侵害，遽遭喪父之痛，其哀傷難以形容，以及本件不法侵害情節暨前述各情，認丙○○等3人每人請求慰撫金500萬元尚屬過高，應各以250萬元為相當。超過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被告雖辯稱林豊年曾與被告爭執、拉扯，被告亦因而耳後受傷，參酌鑑定人劉英杰、證人謝寶玉於前開刑案所為陳述，認林豊年之行為導致雙方衝突加劇，故就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當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然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固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惟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併為民法第339條所規定。另自民法第218條之反面規定解之，苟因故意或重大故失致他人受損害者，即使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時，法院亦不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乃均揭諸因故意侵權行為不得以對方之與有過失為減免自己責任之法則。被告既係本諸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而致林豊年死亡，業如前述，顯係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則縱令其辯稱林豊年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乙情為真，亦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況衡諸系爭事故發生過程，林豊年前開反應實係人情之常，且為遭受攻擊時之自我防衛行為，未見過當之舉，難認有何過失可言，故被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無可憑採。
　⑷被告另辯稱丙○○等3人既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且我國民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則丙○○等3人得請求之慰撫金自應扣除前開補償金。惟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於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前，原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該法第3條第3款原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依本法補償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所受財產及精神上損失之金錢」，立法者於112年修正該法時，因認政府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並非填補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受之損害，而係國家基於政策考量與實現正義核發具特殊社會福利性質之金錢補助（給付行政處分），故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於國家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後，仍可循民事程序向加害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請求損害賠償，以填補其損害，二者之關係應為同時併行而非擇一，亦無須加以減除，以保障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應有權益，並體現國家責任之精神，爰調整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條第3款所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位與性質，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條第3款關於犯罪被害補償金定義之文字，修正為：「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對於因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遺屬、致重傷及性自主權遭受侵害者，依本法所為之金錢給付」，並配合其他修正規定，移列至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5款規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5款之立法理由參照）。基此，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於112年2月8日經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後，所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係在充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應有權益，並體現國家責任之精神，國家並不會因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予被害人或其家屬，而承受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債權，被害人或其家屬請求加害人賠償之損害賠償金額，亦無須扣除向國家申請領得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故被告上開所辯，亦屬無據，要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故其就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見國審重附民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丙○○、丁○○、乙○○、甲○○各250萬元、251萬8,700元、250萬元及33萬7,555元，及均自112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丙○○等3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就其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甲○○部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附，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6號
原      告  林秀麗  
            林俊銘  
            林俊瑋  
            林俊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鴻琪律師
被      告  陳瑞祥  
訴訟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國審重附民字第2號），本
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丙○○、丁○○、乙○○各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
    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及
    均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佰伍拾伍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丙○○、丁○○、
    乙○○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丙○○、丁○○、乙○○各以新臺幣捌拾肆萬
    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伍
    拾萬元、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佰伍拾
    萬元各為原告丙○○、丁○○、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
    佰伍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丙○○、丁○○、乙○○、甲○○（
    下合稱原告，分則逕稱其名）就起訴聲明㈠之甲○○部分，原
    請求新臺幣（下同）37萬3,555元，嗣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
    期日變更此部分聲明為33萬7,555元（見本院卷第213頁），
    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6日6時23分許，行經新北市
    ○○區○○路0號「汐止火車站」廣場附近時，隨意在計程車司
    機林豊年停放於汐科路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排班計程
    車（下稱系爭計程車）右後方便溺，而與林豊年發生爭吵，
    並因心有未甘，於步行穿越汐科路與信義路十字路口後，多
    次折返現場或隔空對林豊年叫囂，復於約10分鐘後，穿越馬
    路走向坐在前開廣場座椅上的林豊年，嗆聲出言「俗仔」、
    「你不敢打」、「你打啊」等語，而不斷逼近且動手毆打林
    豊年，雙方因此發生拉扯，期間被告一度摔倒，並於起身後
    立即用力推倒林豊年，且趁林豊年向後跌坐在地時，衝到左
    側用腳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林豊年後方，以手環繞、用
    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林豊年雖不斷掙扎、抵抗，但始終無法
    掙脫，而被告已可預見林豊年年紀非輕，且頸部係人體非常
    脆弱之部位，若受到外力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的結果
    ，且即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殺人之不
    確定故意，在以手用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時，雖目睹林豊年不
    斷掙扎及抵抗後，雙手已經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仍不鬆手
    ，而改以跪坐姿勢，一手捶打林豊年，另一手則持續環繞並
    緊勒住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之會厭軟骨充血、甲狀軟骨
    骨折並窒息，雖經隨後趕赴現場之警消人員緊急送往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救治，仍於到院前即失去生命徵象，嗣於同日8
    時4分許經宣告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而丙○○、丁○○
    、乙○○（下合稱丙○○等3人）分別為林豊年之長子、次子及
    三子，依法自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丁○○並得請求被告
    賠償其支出之喪葬費，且丙○○等3人事後受領之犯罪被害補
    償金180萬元為社會補助性質，並不容被告主張自慰撫金中
    扣除，另甲○○為林豊年之胞妹，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
    喪葬費，依法亦得向被告請求賠償。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
    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丙○○、丁○○、乙○○、甲○○各500萬
    元、501萬8,700元、500萬元、33萬7,555元，及均自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對於被告與林豊年發生糾紛致其受傷死亡之客
    觀事實無意見，但被告並無殺人故意，僅為傷害致死。㈡丙○
    ○等3人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原告雖主張此
    補償金之性質已轉變為社會補助性質、不得扣除云云，惟此
    仍非不得作為本院審酌兩造經濟地位之判斷基礎，且我國民
    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是丙○○等3人得請求之慰撫金自應扣
    除前開補償金。㈢被告雖因自身酒醉，最終導致林豊年死亡
    ，惟林豊年曾有對被告施加攻擊之意，復與被告爭執、反擊
    ，被告因此受有耳後傷害，是林豊年於系爭事故中亦與有過
    失，而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㈣丙○○等3人主張之慰撫金金額
    過高，被告無力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被告酒後因系爭事故而致林豊年死亡，而丙○○等3人為林
    豊年之子，其中丁○○支出喪葬費1萬8,700元，丙○○等3人事
    後並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另甲○○為林豊年胞妹，
    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555元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6頁、本院卷第70頁、
    第90頁、第213頁），並有戶籍謄本、估價單、收據、電子
    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
    償審議會決定書、交易明細查詢截圖、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
    親等關聯等存卷可參（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3-25頁、第29-31
    頁、本院卷第72-75頁、限閱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
    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
    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2條第1項及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被告因系爭事故經本院以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
    事判決認其犯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6月，並應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
    3年，嗣經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4
    號判決上訴駁回，目前上訴最高法院乙情，有前開判決可資
    佐證，復經本院核閱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事案卷無誤
    ，堪信屬實。被告雖否認有殺人犯意，辯稱僅成立傷害致死
    罪云云，惟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下手加害
    時主觀上有無殺意為斷；該殺意之有無不以明知死亡之結果
    必然發生為必要，倘行為人主觀上已認識其行為會導致被害
    人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而基於縱令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
    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故意，仍合致於殺人罪之主觀構成要件（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
    因隨意在系爭計程車後方便溺，遭林豊年責問後，與之發生
    爭吵，復多次折返現場對林豊年叫囂，並動手毆打之，且被
    告於拉扯過程中跌坐在地，起身後隨即將林豊年推倒在地，
    用腳踹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其後方，徒手以極大力道緊
    勒林豊年頸部；期間被告雖見原先不斷作出掙扎及抵抗動作
    之林豊年已逐漸呈現雙手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之狀態，仍未
    鬆手，並改以跪坐姿勢，繼續緊勒其頸部，且被告以手勒住
    林豊年頸部之時間長達58秒，其中從林豊年無力抵擋反抗至
    被告最後收手期間亦有39秒等情，業經證人即現場目擊民眾
    劉正賢、黃國濱、謝寶玉、鑑定人即法醫師孫家棟於前開刑
    案證述明確，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資佐證，而被告於
    前開刑案審理過程復自承知道勒住他人頸部會導致窒息死亡
    等語，則被告對於「頸部屬人體非常脆弱部位，若遭受外力
    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之結果」一節，顯有認識及預見
    ，惟仍用力緊勒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窒息死亡，足認被
    告顯有縱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
    意甚明，是被告此節所辯，並無足採。準此，原告請求被告
    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　
　1.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丁○○為林豊年支出喪葬費1萬8,700元
    ，甲○○則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555
    元，業據提出估價單、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影
    本等件為憑(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7-25頁、第29-31頁)，核其
    費用均與系爭事故有關，則丁○○、甲○○此部分請求，即屬有
    據。
　2.慰撫金：
　⑴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
    ，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額
    。惟所謂相當，除斟酌兩造身分地位、資力及家庭經濟狀況
    外，尤應兼顧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之痛苦與對其身體、健
    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223 號、85
    年度台上字第460 號、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被
    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可歸
    責之程度等定之。
　⑵查丙○○等3人因系爭事故，驟然痛失至親，精神上顯當受有極
    大之痛苦，依法自得請求慰撫金。又丙○○高職畢業，已婚，
    目前擔任外務人員並兼職開計程車，每月收入合計約7萬8,0
    00元；丁○○高職畢業，未婚，目前擔任聯結車駕駛，每月收
    入約6萬元；乙○○大學畢業，未婚，目前擔任工程師，每月
    收入約3萬8,000元；被告離婚，經濟情況不佳，目前由父親
    代為扶養其未成年子女，並因案羈押中等情，經兩造陳明在
    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5-6頁、本院卷第46頁、第93頁、第2
    13頁），並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見限閱
    卷）。本院審酌丙○○等3人因被告之不法侵害，遽遭喪父之
    痛，其哀傷難以形容，以及本件不法侵害情節暨前述各情，
    認丙○○等3人每人請求慰撫金500萬元尚屬過高，應各以250
    萬元為相當。超過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被告雖辯稱林豊年曾與被告爭執、拉扯，被告亦因而耳後受
    傷，參酌鑑定人劉英杰、證人謝寶玉於前開刑案所為陳述，
    認林豊年之行為導致雙方衝突加劇，故就原告請求損害賠償
    部分，當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然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
    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固為
    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惟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
    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併為民法第339條所規定。另自民
    法第218條之反面規定解之，苟因故意或重大故失致他人受
    損害者，即使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時，
    法院亦不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乃均揭諸因故意侵權行為不得
    以對方之與有過失為減免自己責任之法則。被告既係本諸殺
    人之不確定故意而致林豊年死亡，業如前述，顯係因故意侵
    權行為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則縱令其辯稱林豊年就系爭事故
    之發生與有過失乙情為真，亦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況衡
    諸系爭事故發生過程，林豊年前開反應實係人情之常，且為
    遭受攻擊時之自我防衛行為，未見過當之舉，難認有何過失
    可言，故被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無可憑採。
　⑷被告另辯稱丙○○等3人既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
    ，且我國民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則丙○○等3人得請求之慰
    撫金自應扣除前開補償金。惟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於11
    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前，原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該法第3條
    第3款原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依本法補償因犯
    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
    害人所受財產及精神上損失之金錢」，立法者於112年修正
    該法時，因認政府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並非填補犯罪被害
    人因犯罪行為所受之損害，而係國家基於政策考量與實現正
    義核發具特殊社會福利性質之金錢補助（給付行政處分），
    故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於國家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後，仍可
    循民事程序向加害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請求損害賠償，
    以填補其損害，二者之關係應為同時併行而非擇一，亦無須
    加以減除，以保障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應有權益，並體現
    國家責任之精神，爰調整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條第3款所定
    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位與性質，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條
    第3款關於犯罪被害補償金定義之文字，修正為：「犯罪被
    害補償金：指國家對於因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遺屬、致重傷
    及性自主權遭受侵害者，依本法所為之金錢給付」，並配合
    其他修正規定，移列至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5款規
    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5款之立法理由參照）。
    基此，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於112年2月8日經修正為犯罪被害
    人權益保障法後，所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係在充分保障被害人
    及其家屬之應有權益，並體現國家責任之精神，國家並不會
    因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予被害人或其家屬，而承受犯罪被害
    人或其家屬對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債權，被害人或其家屬請
    求加害人賠償之損害賠償金額，亦無須扣除向國家申請領得
    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故被告上開所辯，亦屬無據，要無可採
    。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
    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
    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
    ，故其就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見國審重附民卷第33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丙○○
    、丁○○、乙○○、甲○○各250萬元、251萬8,700元、250萬元及
    33萬7,555元，及均自112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丙○○等3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
    執行之宣告，就其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
    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之宣告。甲○○部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
    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
    附，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6號
原      告  林秀麗  
            林俊銘  
            林俊瑋  
            林俊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鴻琪律師
被      告  陳瑞祥  
訴訟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國審重附民字第2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丙○○、丁○○、乙○○各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及均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佰伍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丙○○、丁○○、乙○○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丙○○、丁○○、乙○○各以新臺幣捌拾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捌仟柒佰元、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各為原告丙○○、丁○○、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伍佰伍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丙○○、丁○○、乙○○、甲○○（下合稱原告，分則逕稱其名）就起訴聲明㈠之甲○○部分，原請求新臺幣（下同）37萬3,555元，嗣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變更此部分聲明為33萬7,555元（見本院卷第2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6日6時23分許，行經新北市○○區○○路0號「汐止火車站」廣場附近時，隨意在計程車司機林豊年停放於汐科路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排班計程車（下稱系爭計程車）右後方便溺，而與林豊年發生爭吵，並因心有未甘，於步行穿越汐科路與信義路十字路口後，多次折返現場或隔空對林豊年叫囂，復於約10分鐘後，穿越馬路走向坐在前開廣場座椅上的林豊年，嗆聲出言「俗仔」、「你不敢打」、「你打啊」等語，而不斷逼近且動手毆打林豊年，雙方因此發生拉扯，期間被告一度摔倒，並於起身後立即用力推倒林豊年，且趁林豊年向後跌坐在地時，衝到左側用腳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林豊年後方，以手環繞、用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林豊年雖不斷掙扎、抵抗，但始終無法掙脫，而被告已可預見林豊年年紀非輕，且頸部係人體非常脆弱之部位，若受到外力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的結果，且即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在以手用力勒住林豊年頸部時，雖目睹林豊年不斷掙扎及抵抗後，雙手已經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仍不鬆手，而改以跪坐姿勢，一手捶打林豊年，另一手則持續環繞並緊勒住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之會厭軟骨充血、甲狀軟骨骨折並窒息，雖經隨後趕赴現場之警消人員緊急送往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救治，仍於到院前即失去生命徵象，嗣於同日8時4分許經宣告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而丙○○、丁○○、乙○○（下合稱丙○○等3人）分別為林豊年之長子、次子及三子，依法自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丁○○並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支出之喪葬費，且丙○○等3人事後受領之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為社會補助性質，並不容被告主張自慰撫金中扣除，另甲○○為林豊年之胞妹，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依法亦得向被告請求賠償。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丙○○、丁○○、乙○○、甲○○各500萬元、501萬8,700元、500萬元、33萬7,55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對於被告與林豊年發生糾紛致其受傷死亡之客觀事實無意見，但被告並無殺人故意，僅為傷害致死。㈡丙○○等3人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原告雖主張此補償金之性質已轉變為社會補助性質、不得扣除云云，惟此仍非不得作為本院審酌兩造經濟地位之判斷基礎，且我國民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是丙○○等3人得請求之慰撫金自應扣除前開補償金。㈢被告雖因自身酒醉，最終導致林豊年死亡，惟林豊年曾有對被告施加攻擊之意，復與被告爭執、反擊，被告因此受有耳後傷害，是林豊年於系爭事故中亦與有過失，而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㈣丙○○等3人主張之慰撫金金額過高，被告無力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被告酒後因系爭事故而致林豊年死亡，而丙○○等3人為林豊年之子，其中丁○○支出喪葬費1萬8,700元，丙○○等3人事後並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另甲○○為林豊年胞妹，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555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6頁、本院卷第70頁、第90頁、第213頁），並有戶籍謄本、估價單、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會決定書、交易明細查詢截圖、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等存卷可參（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3-25頁、第29-31頁、本院卷第72-75頁、限閱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及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被告因系爭事故經本院以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認其犯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6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3年，嗣經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4號判決上訴駁回，目前上訴最高法院乙情，有前開判決可資佐證，復經本院核閱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刑事案卷無誤，堪信屬實。被告雖否認有殺人犯意，辯稱僅成立傷害致死罪云云，惟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下手加害時主觀上有無殺意為斷；該殺意之有無不以明知死亡之結果必然發生為必要，倘行為人主觀上已認識其行為會導致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而基於縱令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故意，仍合致於殺人罪之主觀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因隨意在系爭計程車後方便溺，遭林豊年責問後，與之發生爭吵，復多次折返現場對林豊年叫囂，並動手毆打之，且被告於拉扯過程中跌坐在地，起身後隨即將林豊年推倒在地，用腳踹踢其身體，並趁勢蹲坐在其後方，徒手以極大力道緊勒林豊年頸部；期間被告雖見原先不斷作出掙扎及抵抗動作之林豊年已逐漸呈現雙手無力舉起、全身癱軟之狀態，仍未鬆手，並改以跪坐姿勢，繼續緊勒其頸部，且被告以手勒住林豊年頸部之時間長達58秒，其中從林豊年無力抵擋反抗至被告最後收手期間亦有39秒等情，業經證人即現場目擊民眾劉正賢、黃國濱、謝寶玉、鑑定人即法醫師孫家棟於前開刑案證述明確，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資佐證，而被告於前開刑案審理過程復自承知道勒住他人頸部會導致窒息死亡等語，則被告對於「頸部屬人體非常脆弱部位，若遭受外力壓迫，極可能發生窒息死亡之結果」一節，顯有認識及預見，惟仍用力緊勒林豊年頸部，導致林豊年窒息死亡，足認被告顯有縱使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甚明，是被告此節所辯，並無足採。準此，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　
　1.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丁○○為林豊年支出喪葬費1萬8,700元，甲○○則為林豊年支付醫療費及部分喪葬費合計33萬7,555元，業據提出估價單、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影本等件為憑(見國審重附民卷第17-25頁、第29-31頁)，核其費用均與系爭事故有關，則丁○○、甲○○此部分請求，即屬有據。
　2.慰撫金：
　⑴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額。惟所謂相當，除斟酌兩造身分地位、資力及家庭經濟狀況外，尤應兼顧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之痛苦與對其身體、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223 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 號、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可歸責之程度等定之。
　⑵查丙○○等3人因系爭事故，驟然痛失至親，精神上顯當受有極大之痛苦，依法自得請求慰撫金。又丙○○高職畢業，已婚，目前擔任外務人員並兼職開計程車，每月收入合計約7萬8,000元；丁○○高職畢業，未婚，目前擔任聯結車駕駛，每月收入約6萬元；乙○○大學畢業，未婚，目前擔任工程師，每月收入約3萬8,000元；被告離婚，經濟情況不佳，目前由父親代為扶養其未成年子女，並因案羈押中等情，經兩造陳明在卷（見國審重附民卷第5-6頁、本院卷第46頁、第93頁、第213頁），並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見限閱卷）。本院審酌丙○○等3人因被告之不法侵害，遽遭喪父之痛，其哀傷難以形容，以及本件不法侵害情節暨前述各情，認丙○○等3人每人請求慰撫金500萬元尚屬過高，應各以250萬元為相當。超過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被告雖辯稱林豊年曾與被告爭執、拉扯，被告亦因而耳後受傷，參酌鑑定人劉英杰、證人謝寶玉於前開刑案所為陳述，認林豊年之行為導致雙方衝突加劇，故就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當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然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固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惟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併為民法第339條所規定。另自民法第218條之反面規定解之，苟因故意或重大故失致他人受損害者，即使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時，法院亦不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乃均揭諸因故意侵權行為不得以對方之與有過失為減免自己責任之法則。被告既係本諸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而致林豊年死亡，業如前述，顯係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則縱令其辯稱林豊年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乙情為真，亦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況衡諸系爭事故發生過程，林豊年前開反應實係人情之常，且為遭受攻擊時之自我防衛行為，未見過當之舉，難認有何過失可言，故被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無可憑採。
　⑷被告另辯稱丙○○等3人既已共同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180萬元，且我國民法仍採損害填補原則，則丙○○等3人得請求之慰撫金自應扣除前開補償金。惟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於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前，原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該法第3條第3款原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依本法補償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所受財產及精神上損失之金錢」，立法者於112年修正該法時，因認政府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並非填補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受之損害，而係國家基於政策考量與實現正義核發具特殊社會福利性質之金錢補助（給付行政處分），故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於國家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後，仍可循民事程序向加害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請求損害賠償，以填補其損害，二者之關係應為同時併行而非擇一，亦無須加以減除，以保障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應有權益，並體現國家責任之精神，爰調整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條第3款所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位與性質，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條第3款關於犯罪被害補償金定義之文字，修正為：「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對於因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遺屬、致重傷及性自主權遭受侵害者，依本法所為之金錢給付」，並配合其他修正規定，移列至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5款規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5款之立法理由參照）。基此，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於112年2月8日經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後，所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係在充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應有權益，並體現國家責任之精神，國家並不會因核發犯罪被害補償金予被害人或其家屬，而承受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債權，被害人或其家屬請求加害人賠償之損害賠償金額，亦無須扣除向國家申請領得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故被告上開所辯，亦屬無據，要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故其就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見國審重附民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丙○○、丁○○、乙○○、甲○○各250萬元、251萬8,700元、250萬元及33萬7,555元，及均自112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丙○○等3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就其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甲○○部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附，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